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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6-001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业路瑞湾大厦15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
25

70,320,549
70,320,549

69.5695
69.56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胡新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
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2、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小环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309,267
比例（%）

99.9839

反对

票数

11,282
比例（%）

0.01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

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309,267
比例（%）

99.9839

反对

票数

11,282
比例（%）

0.01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73,992
比例（%）

97.6751

反对

票数

11,282
比例（%）

2.324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勇、李程程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
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6-002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6年 1
月12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第一期回
购的 487,100股股票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调整为

“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2,133,600股减少为 101,646,500股，注册资本将由 102,133,600.00元减少为 101,646,500.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
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
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申报债权，并可要求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
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
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根据本通知规定申报债权。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1、申报时间：2026年1月13日至2026年2月26日，工作日9:00-17:002、申报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业路瑞湾大厦15楼3、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4、联系电话：0755-270858805、电子邮箱：IR@szhech.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请在邮

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
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董事长袁
金钰先生、股东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通”）通
知，获悉袁金钰先生将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恒顺
通将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恒顺通

袁金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否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4,300,000

2,7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7.75%

6.69%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53%

0.33%

起始日

2025 年 11 月17日

2025年 1月 6
日

解除日期

2026 年 1 月 9
日

2026 年 1 月 9
日

质权人

深圳市深担增信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袁金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否

本次质押
数量（股）

2,1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5.2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26%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如
是，注明限
售类型）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6 年 1
月9日

质押到期
日

2027 年 1
月15日

质权人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押用途

实 际 借 款
人 生 产 经

营

三、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1、截至公告披露日，袁金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袁金钰

曾小华

袁聪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0,359,057
11,700
35,500
40,406,257

持 股 比
例

5.0054%
0.0015%
0.0044%
5.0112%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前
的质押股份

数量(股)

23,870,000
0
0

23,870,000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后
的质押股份

数量(股)

23,270,000
0
0

23,27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57.66%
0.00%
0.00%
57.5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89%
0.00%
0.00%
2.89%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股)

100,000
0

26,625
126,62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59%
0.00%
75.00%
0.74%

2、截至公告披露日，恒顺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恒顺通

施红阳

李有云

李宇

郭海

高海明

徐佳

中 量 投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中 量 投
成长 10 号私
募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合计

持 股 数 量(股)

55,502,000
5,352,787
1,432,200
4,458,900

0
436,462
895,350

24,789,860

92,867,559

持股比
例

6.88%
0.66%
0.18%
0.55%
0.00%
0.05%
0.11%

3.07%

11.52%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前 的
质 押 股 份
数量(股)

35,734,000
0
0
0
0
0
0

0

35,734,000

本 次 解 除
质 押 后 的
质 押 股 份
数量(股)

31,434,000
0
0
0
0
0
0

0

31,434,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56.6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8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9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90%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股)

0
4,014,590
1,074,150
3,344,175

0
327,346
671,512

0

9,431,773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00%
75.00%
75.00%
75.00%
0.00%
75.00%
75.00%

0.00%

15.35%
注：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

在尾数不符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恒顺通股份质押不存在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的情形。
2、恒顺通与质权人签订的质押协议中，含有未约定明确的质押到期日，因

此不能确定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恒顺通资信
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股票分红、
投资收益等，目前不存在偿债风险，不存在平仓风险。

3、恒顺通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4、本次解除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
响。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票质押和解除质押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002138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26-004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部分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1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1月 12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1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
B座1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曙东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公司股份 345,

329,8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019%。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为598人，代表公司股份49,376,9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16%。

合计参加本次临时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02人，代表公司股份
394,706,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335%，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股东”）共 599人，代表公司股份 49,404,53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34%。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 意 票 394,090,855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440%；反对票 50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7%；弃权票 10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8,788,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34%；反对票5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82%；弃权票107,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同 意 票 394,141,655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8568%；反对票 49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3%；弃权票7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8,839,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62%；反对票4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9%；弃权票70,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李方达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
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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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
于2025 年 10 月 23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以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49 元/股回购注销《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其中2 名激励对象邓鹏程（获授 5 千
股）及柯胧扬（获授 5 万股）因合同到期不再续签或主动辞职，其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5 万 5 千股，并以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49 元/股
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另 1 名激励对象刘朝德（获授 2 万股）
因非执行职务的其他原因身故，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2
万股，合计回购注销75,000股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2、以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49元/股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因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
达成，根据本激励计划的激励方案，须由公司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所授予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现有的 60 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的现有 60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3,
486,100 股其中的 50%，即 1,743,050 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上述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75,
000 股，及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部分限制股票 1,743,
050 股，合计 1,818,050 股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368,060,000 股减少至 366,
241,950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68,060,000 元减少至 366,241,950 元，公司并

依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相应修订《公司章程》并且授权董事会及公司相关人员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办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
登记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具体变更内容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

具体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 2025年8月23日的公司《半年报董事会决议公告》（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半年报监事会决议公告》（第
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关于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
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及2025年
10月24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3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75,000股及因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未成就的部分限制股票 1,743,050 股，合计 1,818,050 股的回购及注销手续已
于2025年12月22日办理完成（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4日《关于 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相关的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并且公司已于2026年01月09
日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368,060,000 股减少至366,
241,950股，注册资本相应变更为366,241,950元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修订后的《公
司章程》备案手续，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1月12日
备查文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

质 统 计）》（深 市） 深 圳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登 记 通 知 书》业 务 流 程 号
2261247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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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1月12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1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
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1月 12日 9:15
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69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张海安先生
6、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于 2025年 12月 24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7、本次股东会到会股东（或代理人）共397人，代表股份553,340,68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7.947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4
人，代表股份472,206,8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498%。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383 人，代表股份 81,133,8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78%。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8,157,0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488%；反对 24,844,5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99%；弃权33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6,611,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655%；反对24,844,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652%；弃权33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预计2026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3,904,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365%；反对 7,626,0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743%；弃权 6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92%。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533,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004%；反对7,626,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077%；弃权 6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2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
期权组合等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231,4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45%；反对 7,516,6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84%；弃权5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685,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659%；反对7,516,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85%；弃权 59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9,203,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79%；反对 23,497,5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65%；弃权6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7,657,9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053%；反对23,497,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978%；弃权6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6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9,092,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179%；反对 23,623,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93%；弃权6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7,54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5850%；反对23,623,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351%；弃权6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9%。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9,213,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397%；反对 23,609,2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67%；弃权5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7,667,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159%；反对23,609,2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7195%；弃权51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29,218,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406%；反对 23,472,5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20%；弃权6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7,672,7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214%；反对23,472,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706%；弃权64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8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交换公司债券条件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414,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76%；反对 7,544,4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34%；弃权3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869,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654%；反对7,544,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187%；弃权 38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5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交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9.01：发行债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 545,35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69%；反对 7,597,7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31%；弃权3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809,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008%；反对7,597,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768%；弃权 3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4%。

9.02：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545,28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45%；反对 7,629,0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87%；弃权42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41,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264%；反对7,629,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109%；弃权 424,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7%。

9.03：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545,318,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02%；反对 7,415,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1%；弃权607,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72,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05%；反对7,41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78%；弃权 607,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7%。

9.04：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545,321,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07%；反对 7,415,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1%；弃权604,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75,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37%；反对7,41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78%；弃权 604,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4%。

9.05：增信机制担保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 545,327,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19%；反对 7,405,8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84%；弃权60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82,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710%；反对7,405,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78%；弃权 60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12%。

9.06：债券形式
表决结果：同意 545,326,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16%；反对 7,415,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1%；弃权599,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80,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92%；反对7,41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78%；弃权 599,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

9.07：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545,324,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13%；反对 7,410,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92%；弃权6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78,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70%；反对7,410,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24%；弃权 606,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06%。

9.08：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545,324,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13%；反对 7,415,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1%；弃权60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7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671%；反对7,41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78%；弃权 60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1%。

9.09：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545,297,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65%；反对 7,418,5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7%；弃权624,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52,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84%；反对7,418,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17%；弃权 624,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99%。

9.10：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545,277,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29%；反对 7,415,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1%；弃权647,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32,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164%；反对7,415,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79%；弃权 647,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56%。

9.11：拟挂牌交易场所
表决结果：同意 545,327,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18%；反对 7,419,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8%；弃权59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81,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703%；反对7,419,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22%；弃权 594,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5%。

9.12：募集资金用途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 545,591,5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96%；反对 7,007,3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64%；弃权74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4,04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583%；反对7,00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337%；弃权 741,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0%。

9.13：换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545,312,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1%；反对 7,419,0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8%；弃权60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66,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40%；反对7,419,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22%；弃权 60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8%。

9.14：换股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545,305,8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79%；反对 7,423,4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16%；弃权61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60,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470%；反对7,42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70%；弃权 611,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60%。

9.15：偿债保障措施
表决结果：同意 545,312,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2%；反对 7,418,5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7%；弃权609,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67,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45%；反对7,418,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817%；弃权 609,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9%。

9.16：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545,297,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64%；反对 7,434,2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35%；弃权60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51,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74%；反对7,434,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88%；弃权 609,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8%。

9.17：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545,313,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93%；反对 7,415,1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1%；弃权612,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67,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550%；反对7,415,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79%；弃权 612,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71%。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可交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332,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27%；反对 7,442,9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51%；弃权56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786,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759%；反对7,442,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082%；弃权 565,3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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